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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上 海 市 通 信 管 理 局
上 海 市 房 屋 管 理 局

文件

沪经信基〔2024〕143 号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
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关于做好 2024 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
目“住宅小区地下车库移动通信网络覆盖工程”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、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、中国移动通

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、

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、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、

上海市建筑通信网络有限公司及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做好 2024 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“住宅小区地下车

库移动通信网络覆盖工程”（以下简称“地停专项”）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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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背景

2023 年，“地停专项”被纳入市委、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，

同时也是上海市主题教育专项整治重点项目之一。在全市合力推

动下，2023 年累计完工超 2000 个住宅小区，扫除地下空间信号

盲区。

二、目标和主要任务

（一）工作目标

至 2024 年三季度末，实现全市所有具备条件的住宅小区地下

车库信号全覆盖（新增完工 1500 个以上）。分季度目标：第一季

度，制定并发布实事项目的相关指导文件，召开全市启动会，新

增完成 500 个以上地下车库信号覆盖；第二季度，新增完成 500

个以上地下车库信号覆盖；第三季度，新增完成500 个以上地下

车库信号覆盖；第四季度，查缺补漏和工作总结。

（二）主要任务

1.完善小区清单。各区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各街道、镇，对

2023年本市已梳理的存量住宅小区地下车库清单进一步排摸、核

对，查缺补漏。3月底前将补充小区信息报市经济信息化委。

2.现场查勘并制定施工方案。各区组织各电信运营企业区局

/分公司，对住宅小区进行现场查勘，排查通信配套设施现状，并

根据每个小区的特点，为每个小区量身定制施工方案，做到“一

小区一方案”。

3.协调进场施工。各区做好与小区居委会、物业、业主委员会

的协调沟通，对居民开展科普宣传，打消居民的顾虑，配合电信运

营企业进场施工。争取做到各电信运营企业同步进场、同步施工，

合理利用小区现有通信配套设施资源，提高工程效率和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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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完工验收。完工时应确保地下车库区域内 90％以上位置手

机可以正常通话、充电桩及进出闸机等有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场点

可以正常使用。各区跟踪项目进展，组织电信运营企业开展项目

验收，并将已完工的住宅小区名单及验收报告报市经济信息化委。

三、组织分工

为切实做好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，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通

信管理局、市房屋管理局会同各区政府、各电信运营企业成立工

作小组，形成市级主管部门统筹、区级主管部门与街镇互相配合，

“上下联手、左右联合、系统谋划、整体推进”的工作机制。

市经济信息化委总牵头本实事项目，每月统计汇总项目完成

情况，协调各单位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、问题。市通信管理

局负责协调项目实施过程中各电信运营企业的共建共享。

各区政府应成立工作专班，由区信息化主管部门牵头会同区

房屋管理部门、各街道、镇组织各电信运营企业开展具体工作。

各电信运营企业负责落实投资、建设、后续运行维护等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住宅小区地下车库移动通信覆盖专项工程是惠民、利

民的实事项目，各有关单位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

贯彻落实总书记“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，城市建设必须把让

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”的指示精神，制定本单位的工作计划，

保质、保量、按时完成相关任务。

（二）各区政府管辖范围内实事项目完成情况纳入上海市为

民办实事项目对各区的考核指标。

（三）各电信运营企业应按照共建共享的原则，整合现有通

信配套设施资源，如机房、电源、走线架等，实现资源的合理利

用，提升工程建设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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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结合本次实事项目，对于地面信号差的小区，请各区

指导电信运营企业同步进行网络优化建设。

（五）根据《上海市信息基础设施管理办法》规定，住宅小

区等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、所有人或者管理人，应当为基础电信

业务经营者提供平等接入和使用条件，不得收取不合理费用。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 海 市 通 信 管 理 局

上 海 市 房 屋 管 理 局

2024 年 2月 22日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2月26日印发


